
乳山市人民政府

行政复议决定书
乳政复决字〔2023〕4号

申请人：潘某，男，住址：山东省乳山市人民医院。

被申请人：乳山市徐家镇社会保障服务中心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2023年2月14日作出的2023年第01号申请社会救助保障不予批准告知书，向本机关提起行政复议申请。本机关于2023年4月13日收到该申请并依法予以受理。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向本机关提交了行政复议答复书及相关证据、依据。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人称，本次审批已超过法定期限。且申请人社保未正常缴纳的原因是就职企业不与其签订劳动合同，非申请人个人导致。被申请人应基于保护弱势群体目的，给予申请人基本保障。
乳山市徐家镇人民政府称，2023年第01号申请社会救助保障不予批准告知书认定事实清楚、适用法律正确。2023年1月11日，申请人潘某持精神残疾人残疾证等有关材料，前往乳山市徐家镇民政窗口申请低保。徐家镇民政办当场核查确认后，明确告知申请人其不符合《威海市最低生活保障管理办法》第十二条之规定。2023年2月14日，申请人再次前往徐家镇民政办，被申请人遂出具了2023年第01号申请社会救助保障不予批准告知书。徐家镇人民政府曾多次就此请示乳山市民政局，并于2023

年3月10日会同乳山市民政局对申请人进行了相关政策解释。

综上所述，2023年第01号申请社会救助保障不予批准告知书认定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实充分、法律适用正确，请求复议机关依法予以维持。
为证实自己的主张，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交了2023年第01号申请社会救助保障不予批准告知书，申请人居民身份证复印件等证据。
为证明自己的主张，被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交了此案卷宗，包括威海市公安局海岸警察支队徐家派出所证明，潘某领取失业补助金证明，残疾人证复印件，户口本复印件，关于原急诊留观患者潘某的情况说明，山东省威海市乳山市城区街道华冠社区证明，新疆兵团第六师芳草湖农场15连证明，山东省居住证，法院判决书，《关于潘某到乳山市徐家镇民政办申请低保有关情况的指示》《关于潘某到徐家镇民政办申请低保未予以通过的情况报告》《威海市最低生活保障管理办法》等证据依据。
经审理查明：2023年1月11日，申请人携带精神残疾人残疾证等有关材料，前往乳山市徐家镇申请办理低保。乳山市徐家镇认为，其不符合《威海市最低生活保障管理办法》第十二条规定办理的条件，被申请人遂于2023年2月14日出具了2023年第01号申请社会救助保障不予批准告知书。申请人不服，于2023年4月13日提起了行政复议申请。
以上事实有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予以证明。

本案涉及的焦点问题是，被申请人作出的2023年第01号申

请社会救助保障不予批准告知书是否合法。

申请人认为，不予批准告知书审批时间超过法律规定，依法应予撤销，并重新核定。

乳山市徐家镇人民政府认为，2023年第01号申请社会救助保障不予批准告知书认定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实充分、法律适用正确，依法应予维持。

本机关认为，根据《威海市最低生活保障管理办法》第三条  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（以下简称县级以上民政部门）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低保工作。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（以下简称镇（街道））承接县（市、区）按程序委托下放的低保审核确认权限，县级民政部门加强监督指导。村（居）民委员会（以下简称村（居）委会）协助做好低保相关工作”、第三十二条“对不符合条件的申请不予确认同意，镇（街道）应在作出决定3个工作日内出具盖有镇（街道）印章的不予批准告知书，书面告知申请人或其代理人并说明理由，并将告知书留档保存”之规定，徐家镇人民政府是低保审核确认的责任主体。本案被申请人乳山市徐家镇社会保障服务中心无权作出2023年第01号申请社会救助保障不予批准告知书，依法应予撤销。
综上所述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（三）项第4目之规定，本机关决定如下：

一、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2023年第01号申请社会救助保障不予批准告知书。
二、责令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

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6月6日




